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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政办发〔2023〕105号

马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开展行政规范性文件

及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评估工作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健康农场社区管委会，县直各有关部门：

为检验行政规范性文件及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、合理性和

可行性，发现行政规范性文件及重大行政决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

的问题，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及重大行政决策的延续、调整或终结

提供充实依据，根据《马关县创建省级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工作

方案》（马治县办发〔2023〕37号）要求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评估范围

（一）行政规范性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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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马关县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》（马
政发〔2016〕154号）（实施单位：县交通运输局）；

2.《马关县农村宅基地管理实施细则》（马政规〔2021〕2
号）（实施单位：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）。

（二）重大行政决策事项

《马关县秸秆垃圾焚烧区和限烧区划定方案》（马政办发

〔2022〕109号）（实施单位：州生态环境局马关分局）。

二、评估原则

（一）客观公正。评估工作要在全面了解行政机关、公民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意见，科学分析行政规范性文件及重大行政决策

事项实施情况的基础上，做出客观的评价结论，提出公正的评估

意见，不得预设评估结论或者根据预设结论收集信息资料。

（二）公开透明。除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

的事项外，评估过程和评估结果应当公开。

（三）公众参与。通过多种形式渠道保证公众有效参与行政

规范性文件及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实施情况后评估工作。选择评估

参与者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，保证社会公众占有适当比例。公民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及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实施情

况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评估机关应当认真研究，充分吸收。

（四）注重实效。行政规范性文件及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实施

情况后评估工作应当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修改完善和行政

执法工作相结合，把评估结果作为改进行政管理工作的依据。

三、评估机关

根据“谁制定、谁实施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行政规范性文件及
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评估工作由具体实施单位开展，具体负责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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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方案、组织实施和制作评估报告；两个以上主体联合制定或

有两个以上实施机关的，由主办机关负责评估并报告。全县各级

各部门要严格按照评估要求，提供与实施情况有关的材料和数据，

协助做好评估工作。鼓励各实施单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

邀请第三方独立机构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及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进

行实施后评估。

四、评估内容

（一）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工作围绕以下内容开展：

1.是否与现行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相抵

触，是否与国家、省、州政策存在冲突；

2.是否设定了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事项，是否

增加了办理行政许可事项条件。

3.是否制定含有排除或者限制公平竞争内容的措施，是否存

在违法干预或者影响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和违法设置市

场准入、退出条件。

4.规定的制度、措施是否切合实际、具体可行、具有针对性，

易于操作；规定的措施是否高效、便民；规定的程序是否正当、

简便易行。

5.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效果是否达到制定预期目的：行政主

管部门和其他部门是否尽职履责；拟通过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解

决的主要问题，在文件施行后哪些问题已经解决，哪些问题尚未

解决；对尚未解决的问题，应当区分是文件本身可操作性问题，

还是部门实施不力问题。

6.是否具有其他与改革精神、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。

（二）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评估工作围绕以下内容开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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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决策的实施结果与决策目的是否符合；

2.实施决策的成本、效益分析；

3.实施决策带来的负面因素；

4.实施决策在特定对象中的接受程度；

5.实施决策带来的近期效益和长远影响；

6.主要经验、教训、措施和建议等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通过召开座谈会、问卷调查或者征求意见等方法分析

信息资料，召开论证会或者邀请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

估，形成最终评估报告。

（二）工作开展情况资料及评估报告请于 2023年 8月 20日

前书面上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法规股。联系人：熊朝录，联系电

话：18087603289，电子邮箱：290903948@qq.com。

2023年 7月 2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马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7月 20日印发


